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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诸多历史原因，许多宗活动教场所都没

有进行不动产登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

作会议上指出，宗教工作“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

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

一”。妥善解决合法宗教场所确权登记问题，是依

法管理宗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宗教界

合法权益，确保宗教界稳定和谐的重要举措。

1	宗教活动场所不动产登记中存在的问题

宗教活动场所是信教群众举行集体宗教活

动的特殊公共场所，因法律法规不完善、建设年

代久远、失修失管严重等原因，许多宗教活动场

所至今未办理产权证，在推进办证的过程中，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权利主体不统一、不协调。从宗教财产

政策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宗教财产归属主体存

在多元化模式：首先，由于宗教教义、历史传统

等原因，不同宗教的财产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佛

教和道教的庙观及所属房产为社会所有，带家庙

性质的小尼庵为私人所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

教堂归教会所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及所属房屋

则为信教群众集体所有。根据《文物保护法》规

定，被认定为文物的宗教财产主要归国家所有。

其次，实践中又普遍把宗教财产的资金来源作为

确定宗教财产归属的唯一标准。资金来源于国家

的，财产界定为国家所有；群众集资的，为群众

所有；个人出资的，为个人所有；集资来源众多

而难以明确的，则定为社会所有。于是，在各种

宗教政策性文件和法规规章当中就出现了“寺

庙所有”“社会公有”“国家所有”“中国教会所

有”“信教群众集体所有”“宗教团体所有”等各

种表述。这种宗教财产权归属主体的多元性，给

确定不动产登记的权利主体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二是用地性质混乱，与规划不相符。宗教活

动场所大多位于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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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湿地公园等依山傍水、生态环境优良之地，

这些宗教活动场所大都建造年代长远，建造时未

经过统一的规划布局，用地性质有的是国有土

地，有的是林地，有的甚至是农村集体土地。宗

教活动场所的实际建造位置一般未纳入现行规

划，不仅无法满足各类文物或环境保护的要求，

而且直接导致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

三是登记资料缺失情况严重。由于宗教活动

场所修建及存续时间跨度长，管理人员变动频

繁，相关建设手续及产权证明等资料严重缺失，

查找困难。且因历史原因，许多宗教活动场所存

在未批先建、少批多建等情况，手续也未及时完

善，缺乏建设手续的情形大有存在。加之宗教活

动场所管理者多数产权意识不强，重视不够，主

动申请办理产权登记的很少，导致宗教活动场所

办证比例不高。

四是权属来源复杂，权属纠纷多。宗教活动

场产权来源方式众多，有落实政策返还、在古迹

原址重建、信众捐赠、寺院购置，等等。众多的

产权来源方式，导致了宗教活动场所办证的复杂

性，如果按现行政策规范对号入座，许多寺院都

不具备合法权属来源材料和办证条件。宗教活动

场所长期无法办证，直接导致宗教活动场所权利

归属不明。

2	解决宗教活动场所不动产登记问题的建议

宗教活动场所不动产登记问题大多为历史

遗留，情况复杂，处理难度较大，笔者建议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突破。

2.1 厘清不动产登记的权利主体

根据《民法典》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

场所都属于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可以成为独立的

民事主体，进行法人登记以后，即可以成为不动

产登记的主体。就这两类权利主体而言，以宗教

活动场所作为主体登记更有利于宗教事务的开

展和管理，保障宗教活动场所自身的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将宗教团体从管理场所的事务中解放

出来，更好地加强自身建设，做好教务指导、培

养教职人员等工作，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所

以，笔者认为，尚未进行不动产登记的，可以由

宗教活动场所提供“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在

完善相关后续后将不动产直接到宗教活动场所

名下；已经以宗教团体名义办理房产登记或土地

登记的，为确保房地权利主体一致，可先登记到

宗教团体名下，之后再按照统一部署要求进行转

移登记。

2.2 区分情况完善登记手续

一是完善土地利用手续。根据《土地利用现

状分类》（GB	/	T	21010-2007），宗教用地属于特

殊用地的一种，指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庙宇、寺

院、道观、教堂等宗教自用地。按照《国务院关于

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

军事、社会保障性住房和特殊用地等可以继续以

划拨方式取得土地。对于历史沿用国有土地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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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活动场所，登记机构可以《确定土地所有权和

使用权若干规定》为依据，由申请人提交土地权

属来源及占用情况的书面说明，经属地政府（街

道）和民宗部门确认，并经公告无异议后，按划

拨性质的宗教用地确认国有土地使用权。占用林

地的，应由林业部门给予意见，并视情补办用林

手续；占用集体土地的，需先办理土地征用、转

用手续。

二是完善规划手续。对于《城乡规划法》实

施前已经建成的宗教活动场所，可以由自然资源

和规划部门审查是否符合现行规划，并按照现

状出具规划意见。对于《城乡规划法》实施后新

建的宗教活动场所，应按照规定补办规划许可手

续，或者经相关部门处罚后，再由自然资源和规

划部门按照现状出具规划意见。

三是完善竣工验收手续和消防手续。对于因

建设手续不全、资料缺失，无法补办竣工验收的

房屋工程，应由申请人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

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委托符合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从业条件的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对现状建筑

进行消防安全评估，对房屋结构安全、消防评估

合格的，予以办理不动产登记。由第三方机构出

具的报告，相关部门应形成会议纪要，确认据此

办理的效力，解决登记部门工作人员认为于法无

据、不敢办理的问题。

2.3 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

宗教活动场所的办证问题涉及部门众多，如

民宗、住建、自然资源、林业、园林、文化、城管，

等等。只有政府牵头，各部门联动，形成良好的

工作机制，才能更有效地化解宗教活动场所不动

产登记中的疑难问题。近年来，常州市不断探索，

形成了由市委统战部牵头，自然资源、住建、城

管等多部门参与的工作专班，按照“尊重历史、

依法合规、分类处理、规范管理”的原则，通过“摸

清分布情况、制定专项规划、确定保留场所、调

整用地性质、完善用地手续、开展安全鉴定、规

范管理制度、依法办理登记”等8个步骤，破解

宗教活动场所“两证”不全问题，获得了全国统

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奖。

2.4 注意登记后的处置问题

《宗教事务条例》第51条规定：“涉及宗教团

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土地使用权变更或

者转移时，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征求本级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宗教事务条例》第54

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

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房不得

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

可见，在宗教活动场所的不动产首次登记完

成后，处置受限的问题也是登记机构不容忽视

的，转让需要取得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意见，并

且房屋不能设定抵押。


